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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以

及《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由广州产业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

券”）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作出的承

诺或声明。  



 

一、 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1、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1）债券名称：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19 广基 01。 

（3）债券代码：112906。 

（4）发行规模：本期发行 20 亿元。 

（5）债券期限：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及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 

（6）债券利率：4.06%。  

（7）付息日：2020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5 月 27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5 月 27 日为其回售

部分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8）信用级别：经上海新世纪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级，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级。 

（9）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有息负债。 

 

2、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品种一） 

（1）债券名称：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2）债券简称：19 广基 02。 

（3）债券代码：112955。 

（4）发行规模：本期发行 10 亿元。 

（5）债券期限：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及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 

（6）债券利率：3.88%。  

（7）付息日：2020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8 月 28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

款项不 另计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8 月

28 日为其回售部分 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8）信用级别：经上海新世纪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级，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级。 

（9）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有息负债。 

 

二、 本次债券的重大事项 

（一）诉讼 (2019)粤 01 民初 721 号 

案件基本信息 

起诉方：广州汇垠扶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他 16 名股东 

被起诉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盈隆广场支行、陈色桃、广州恒翎安

防科技有限公司 

第三人：广东迅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机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时间：2019 年 7 月 1 日 

涉案金额：40,000 万元 

案件进展：尚未开庭审理。 

案件主要情况：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盈隆广场支行与陈色桃、广州恒

翎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恶意伪造迅通科技部分股东签章，签署主合同《授信协议》

和从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企图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转移、侵占迅通公司

资金的目的。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汇垠天粤实缴出资 3439.67 万元参与汇垠扶犁。

汇垠扶犁系迅通科技的股东，持有其 2.45%股份。汇垠扶犁及迅通科技部分股东

联合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质押合同无效。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



券上市规则》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就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事项提

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受托管理人将持续密切关注“19 广基 01”及“19 广基

02”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及时向上述债券持有人发布后续债

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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